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保荐机构”“保荐人”） 作

为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诚科”或者“公司”）持续

督导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华海诚科 202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计为人民

币 6,000.00 万元。关联董事韩江龙、成兴明、陶军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

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

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二）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及类别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6 年度

预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2025 年 1

月至 11

月份关联

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

易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银河微电及其控制

的企业 
2,800.00 8.45 809.09 2.15 预计新增销售 

小计 2,800.00 - 809.09 - -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连云港华威硅微粉

有限公司 
3,000.00 15.88 1,251.40 4.47 

预计新增采购

需求 

东海县宝鼎硅材料

有限公司 
200.00 1.06 - - 

预计新增采购

需求 

小计 3,200.00 - 1,251.40 - - 

合计 6,000.00 - 2,060.49 - - 

注1：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本次预计金额/2024年度同类业务的发



生额； 

注2：在上述关联交易在总额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同一控制下

的不同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可实现内部调剂（包括不同关联交易类型间的调剂）； 

注3：2025年年初至11月份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未经审计，具体以经审计

的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注4：以上数据均为不含税金额。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5 年预计金

额 

2025 年 1-11 月

份发生金额（未

经审计）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连云港华威硅微

粉有限公司 
2,500.00 1,251.40 

根据公司业务需

求并结合市场情

况按照可能发生

关联交易的金额

上限进行预计 

衡所华威电子有

限公司 
500.00 31.54 

小计 3,000.00 1,282.94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衡所华威电子有

限公司 
500.00 455.87 

银河微电及其控

制的企业 
1,800.00 809.09 

江苏尊阳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600.00 188.91 

小计 2,900.00 1,453.88 

合计 5,900.00 2,736.82 

注1：以上数据均为不含税金额。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890.3167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长江北路 19 号 

法定代表人：杨森茂 

成立日期：2006-10-08 

主要股东：常州银河星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1.61%；ACTION STAR 

INTERNATIONA L  LIMITED 持股 26.74%；常州银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持股 4.26%；常州银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2.40%。（依据该公司披露

的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营范围：片式二极管、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

器件、电力电子元器件、半导体芯片及专用材料的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杨森茂

先生系过去 12 个月内持有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220,581.02

万元，净资产为 132,687.31 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为 90,904.96 万元，净利润为

7,187.42 万元。（前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连云港华威硅微粉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29.975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东海县张湾乡四营工业园区张洪公路北 

法定代表人：寇恒志 

成立日期：2003-07-02 

主要股东：连云港华威新材料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硅微粉制造；打饼机配件加工；化工原料、化工产品、机械设备销

售；房屋出租；信息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

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连云港华威硅微粉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宝兵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

人韩江龙先生的妹夫。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基于上述公司为非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保密，

不便对外披露。 

3、东海县宝鼎硅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东海县张湾乡四营工业区连云港宝相机械院内 

法定代表人：李宝兵 

成立日期：2015-08-21 

主要股东：李宝兵持股 100% 

经营范围：硅微粉加工；硅材料、灯具、环氧树脂及矿山机械销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宝兵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韩江龙先生的妹夫。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基于上述公司为非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保密，

不便对外披露。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稳

定，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过往发生的交易能正常实施并结算。公

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

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与相关关联方 2026 年度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采购原材料等，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将遵循公允、公

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和合理的收费标准确定。公司及

子公司将在每次交易前与各关联方签署具体的单项协议，对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

方（包括各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型、交易定价原则

等予以约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为维护双方利益，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签订具体合

同或协议，届时公司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条款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关义务。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经营活动需要，属于

正常性业务，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具有必要性。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结算时间和方式的合理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照市

场公允价格和合理的收费标准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在公司业务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公司与上述部分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

存在，且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计为人民

币 6,000.00 万元。关联董事韩江龙、成兴明、陶军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

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度预计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系实际经营业务开展所需，

有利于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合理配置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更好地开展主营业务。关

联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允定价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业务也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及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如有涉及关

联董事的，该关联董事应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回避表决。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  

六、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要求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综上，保荐人对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